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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委托，担任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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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本所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重组报告书》 指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证监许可

[2014]2723 号”的批

复 

指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913 号《关于核准任子

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丁伟国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指 

任子行与交易对方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签署的《任

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唐人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全体股东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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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次交易方案简述 

根据任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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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数码的 4 名自然人股东已相互放弃各自拥有的优先购买权。 

 

（三）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2015 年 8 月 10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证监许可[2015]1913 号”《关于核准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丁伟国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核准任子行向丁伟国发行 17,707,641 股股份、向蒋利琴发行 16,843,853

股股份、向刘泉发行 4,318,936 股股份、向朱瑶发行 4,318,936 股股份购买相关

资产；核准任子行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2,242,522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割的实施情况 

（一）交割资产股权变更登记的办理情况 

根据苏州市吴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05060221）公司变更[2015]第

08180022 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唐人数码现行《营业执照》，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2015 年 8 月 18 日，唐人数码的股东已将合计持有唐人数码 100%

的股权过户给任子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唐人数码为有限责任公司，唐人数码作为债权人或债

务人的主体资格在本次交易之后不发生变更，因此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三）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的审验 

2015 年 8 月 20 日，北京永拓出具了京永验字（2015）第 21070 号《验资报

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5 年 8 月 18 日止，任子行已收到丁伟、蒋利琴、

刘泉、朱瑶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43,189,366.00 元。丁伟、蒋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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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泉、朱瑶以其拥有的唐人数码 100%股权合计出资人民币 389,999,974.98 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3,189,366.00 元，出资额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

人民币 346,810,608.98 元转为资本公积。 



中伦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7 
 

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22,242,522.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174,607,455.49 元。 

 

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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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及丁伟国、蒋利琴、刘泉和朱瑶 4 名自然人交易对方已履行了法定的信息披露

义务。 

 

九、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后续事项主要如下： 

1. 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起至交

割日，标的资产实现的全部收益由任子行享有，标的资产出现的亏损则由交易对

方以现金方式全额向任子行弥补，交易对方应按《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签署日的持有的唐人数码股权比例承担补偿义务，交易双方尚需对标的资产自审

计（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标的资产的损益进行审计确认； 

2. 任子行在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完成后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及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丁伟国、蒋利琴、刘泉和朱瑶 4 名自然人应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

定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的相关义务。 

4. 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任子行尚需在其披露唐人数码

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中的第三

期款项。 

本所认为，在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

履行各自相关义务的情况下，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

法律风险。 

 

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 

1. 本次交易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的、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依法可以实施； 

2. 任子行及丁伟国、蒋利琴、刘泉和朱瑶 4 名自然人交易对方已履行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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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任子行依法持有通过本

次交易取得的唐人数码 100%股权。 

4. 在交易对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

自相关义务的情况下，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法律风

险。 

 

（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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